
財政部就司法院大法官審理1 0 7年度憲二字第4 1 1 號中國鋼鐵 

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解釋憲法一案之補充說明

一 、財政部 6 6年 3 月 9 日台財稅第 31580號 函 （下稱系爭函） 

釋 示 ：「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 3 9 條 規 定 ， 

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前3 年 （現 為 1 0年 ）各期核定虧損 

者 ，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 4 2條規定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 

益 ，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，再以虧損之餘額，自本 

年度純益額中扣除。」僅就下列事項予以說明，並提供相關 

資 料 ：

(一 ）依所得稅法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所稱「該管機關核定之前

1 0年内各期虧損」，會計及稅務申報實務如何認定？又如

依系爭函辦理，則其於實務及學理上是否合理？

財政部意見：

1. 按財務會計及稅務申報，營利事業轉投資其他營利事 

業之投資收益，均屬營利事業之收入，僅認列方式不 

同 。財務會計上，以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為例，企業轉 

投資其他營利事業，按公允價值衡量該投資，並就公 

允價值之變動認列其損益，對被投資者具有重大影響 

或具控制者採權益法處理該投資及損益；在稅務申報 

上 ，係以被投資公司盈餘分配時，認列投資收入(免 

稅），被投資事業發生虧損而減資彌補虧損時，依營利 

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 9 條規定按原出資額折減認 

列 已 實 現 「投資損失」（可抵減應課稅所得或增加虧 

損 ）。前開投資損益採不同認列方式，係考量稅務行政 

效率及降低稅捐依從成本，所產生之會計及稅務所得 

之時間性差異，長期而言將趨一致。

2 .  為避免甲公司轉投資乙公司，乙公司已納營利事業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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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稅 ，而甲公司自乙公司獲配之盈餘全數計入本身盈 

餘 課 稅 ，造成重複課稅，影響投資意願，爰在獨立課 

稅 制 （8 6年度以前）下 ，採 行 8 0 %免計入所得額課稅 

(即投資收益2 0 %併入所得課稅，並就轉投資有關各 

項費用准予列支，以簡化所得稅之核計方法）。8 7年度 

起實施兩稅合一制，在設算扣抵制下，營利事業取自 

轉投資事業之投資收益，僅在最終被投資事業階段課 

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，爰於所得稅法第4 2條 規 定 ， 

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内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投資收益 

不計入投資事業之所得額課稅。上開規定之目的均係 

為減輕轉投資收益重複課稅。

3 .  又所得稅之課徵，以年度為期間計算課稅所得，營利 

事業以往年度「營業之虧損」，原則上不得扣抵其本年 

度 之 所 得 ，考量企業係永續經營，常使經營成果波動 

幅度較大之企業，租稅負擔過重，為促進稅制公平合 

理 ，正確衡量企業課稅能力，並防杜取巧，爰參採外 

國法例訂定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 ，以往年度虧損後 

轉 之 規 定 ，且須於會計制度健全、財務報表及課稅所 

得計算足資信賴，可正確申報虧損年度之虧損與扣除 

年度之所得之法定要件者始得適用，以核實反映納稅 

義務之租稅負擔。

4.  上開所得稅法第3 9 條所稱以往年度「營業之虧損」， 

依同法第2 4條 第 1 項規定，應以營利事業以往各該年 

度之收入總額，減除各項成本費用、損失及稅捐計算 

之 ；稽徵機關依上開規定計算全年所得額，各年度核 

定課稅所得額（或虧損），須減除各該年度之不計入所 

得額課稅之股利或盈餘（即投資收益），以反映營利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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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實際盈虧之情形，避免虛增可扣除之虧損金額。以 

案例說明如下：

案例背景：甲公司 1 0 9年度帳載營業收入、營業成本 

及 費 用 、投資收益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萬 元 、 

1,200萬元及 150萬 元 。

單 位 ：新臺幣萬元

帳載 自行依法

調整

A 營業收入 1,000 1,000

B 營業成本及費用 1,200 1200

C 非營業收入-投資收益(第 

3 6搁）

150 /
D 全年所得額(A -B +C) (50) (200)

E 課稅所得額 (200)

F 投資收益(=C) 150

G 實際營業虧損 (50) (50)

(=E+F)

5.依 上 ，稽徵機關核定課稅所得額時之虧損數額，未包 

含投資收益，無法真實反映營利事業盈虧，爰系爭函 

規定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3 9 條規定扣除之前10 

年各期核定虧損，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4 2條規定免計 

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，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， 

再以虧損之餘額，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，俾調整核 

定虧損為實際營業虧損，以避免虛增可扣除之虧損金 

額 ，應屬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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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所 得 稅 法 第 3 9 條盈虧互抵機制應整體考量投資收益 

及投資損失租稅效果，以資衡平 

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内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「投資收 

益」，依所得稅法第4 2 條 規 定 ，享有不計入所得額課 

稅之租稅效果；如被投資事業發生虧損而減資彌補虧 

損 ，該 「投資損失」得自課稅所得額中減除，因投資 

損益未能衡平反映於課稅所得額，爰所得稅法第3 9條 

盈虧互抵機制，應考量租稅衡平並反映營利事業實際 

營業虧損，俾使投資損益、證券交易損益、土地交易 

損益於適用盈虧互抵之效果歸於一致，以符合平等原 

則 。

案例說明如下：

案例背景：乙公司第1 年度至第3 年度申報營業淨利 

(損失）分別為損失3 0 0萬 元 、淨 利 15 0萬 元 、淨利 

2 5 0萬 元 ，投資收益（損失）分別為收益2 0 0萬 元 、損 

失 10 0萬 元 、損 失 100萬 元 。

核定虧損依系爭函先行抵減投資收益時如下表一，跨

數年度且有投資收益及投資損失情形下，依系爭函規 

定計算可扣抵虧損數額，長期而言，其課稅所得將與 

實際營業盈餘及財務會計所得趨於一致。

核定虧損未先行抵減投資收益時如下表二，所得稅法 

第 3 9 條之核定虧損倘未先行抵減「投資收益」，在跨 

數年度且有投資收益及投資損失之情形下，最終由於 

核定虧損虛增，營利事業整體課稅所得，將低於營利 

事業之實際盈餘及財務會計所得，有違該條文正確衡 

量課稅能力及促進稅制公平合理之立法意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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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一 ：核定虧損依系爭函先行抵減投資收益

單 位 ：新臺幣萬元

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合計

營 業 淨 利 (損 失 ） (300) 150 2 5 0 100

投 資 收 益 (損 失 ） 20 0 (100) (100) 0

全 年 所 得 /財務會計所得 (100) 50 150 100

課 稅 所 得 額 (虧 損 )註 (300) 50 150 -

可扣抵之虧損

〔依 系 爭 函 為 - 1 0 0 = ( - 3 0 0 + 2 0 0 )〕

- (50) (50) -

減 除 虧 損 扣 除 額 後 之 課 稅 所 得 額 - 0 100 100

註 ：課稅所得額(虧損）已減除投資損失，惟不包含所得稅法第4 2條之投資收益。

表 二 ：核定虧損未先行抵減投資收益之情形

單 位 ：新臺幣萬元

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合計

營 業 淨 利 (損 失 ） (300) 150 2 5 0 100

投 資 收 益 (損 失 ） 20 0 (100) (100) 0

全 年 所 得 /財務會計所得 (100) 50 150 100

課 稅 所 得 額 (虧 損 ） (300) 50 150 -

可扣抵之虧損註

〔未 抵 減 投 資 收 益 ，故為-300〕

- (50) (150) -

減 除 虧 損 扣 除 額 後 之 課 稅 所 得 額 - 0 0 0

註 ：可扣抵之虧損減除第2 年及第3 年所得後尚餘-100，可供以後年度扣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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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） 營利事業就取得所得稅法第4 2條所稱股利之必要費用，

可否於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作為費用，予以列報

減 除 ？又理由為何？

財政部意見：

1. 依所得稅法第2 4條 第 1 項規定，營利事業經營業務之 

各 項 收 入 ，其所得有屬應稅及免稅者，為 避 免 「免稅 

部分相關成本、費用或損失」列 為 「應稅收入」之減 

項 ，造成虛增免稅所得，侵蝕應稅所得之稅基，其收 

入 、成 本 、費用或損失，應區分應稅或免稅分別計算 

所 得 ，此為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之規定。

2. 基於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，本部依所得稅法第24 

條 第 1 項授權訂定營利事業免稅所得相關成本費用損 

失分攤辦法（下稱免稅分攤辦法），依該辦法第2 條第 

1 項 第 5 款 規 定 ，所得稅法第4 2條 第 1 項規定不計入 

所得額之股利或盈餘為免稅收入，應依該辦法規定分 

攤其相關之成本、費用或損失。爰營利事業獲配上開 

不計入所得之股利收入，如有與該股利收入相關之直 

接必要成本、費 用 、利息或損失，應在該股利收入項 

下 減 除 ，不得將該等成本費用自其他應稅收入項下減 

除 ，以核實計算應稅及不計入所得金額。

(三 ） 依所得稅法第4 2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投資收益，

是否應屬同法第2 4條 第 1 項所稱應稅所得，而為年度收

入總額之一部分，並用以計算出純益額(所得額）或虧損？

財政部意見：

1.依所得稅法第2 4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 

算 ，以其本年度「收入總額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、損 

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，上開收入總額包含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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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 收 入 、免稅收入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金額在内。營 

利事業之投資收益，係屬營利事業實際經營而取得「帳 

載 」純 益 額 （即所得額）之 一 部 分 ，屬上開所得稅法 

第 2 4條之所得額範圍，惟為避免重複課稅，同法第42 

條 規 定 ，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，爰於辦理所得 

稅結算申報時依法帳外調減屬所得稅法第4 2 條規定 

之投資收益（詳前述案例），以便利計算「課稅」所得 

額 。

2 .營利事業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，係為避免重 

複課稅之稅制設計，並未改變投資收益屬營利事業「純 

益 額 （所得額）或虧損」一部分之事實。

(四 ）營利事業受配所得稅法第4 2條所規定之股利，如内含可 

扣 抵 稅 額 ，則於依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規定計算各期 

虧損時，應將此等股利淨額減除後，始得作為計算盈虧互 

抵之虧損數，系爭函是否造成此等股利於發放公司階段及 

獲配公司階段皆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，而有重複課稅之疑 

慮 ？又其結論是否會因此等股利係不含可扣抵稅額而有 

不 同 ？系爭函之内容是否有變相擴大稅基，增加法律所無 

之租稅義務？

財政部意見：

1.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下，依 8 6年 1 2月 3 0 曰修正所 

得稅法第4 2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，因 

投資於國内其他營利事業，所獲配之投資收益以股利 

淨額或盈餘淨額，不計入所得額課稅，其可扣抵稅額， 

應依同法第6 6條 之 3 規 定 ，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 

戶 （下 稱 ICA) 餘 額 。依 此 ，營利事業獲配之股利依 

上開規定係以股利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，不含可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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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 稅 額 。

2.  上 開 ICA帳戶之稅制設計，將該稅額併同股利分配予 

股東（股利淨額 +  ICA=股利總額），ICA帳戶係於其會 

計 帳 薄 「外」設 置 ，專用以記錄營利事業應納且已納 

的所得稅額，以作為計算分配予股東抵稅權之記錄。 

系爭函規定計算得減除之以前年度虧損時，係將該虧 

損先行抵減虧損年度獲配之「股利淨額」（未含 ICA)， 

該函釋並不因是否包含I C A而有不同之計算結果。

3 .  系爭函係本部基於主管機關權責，就營利事業虧損年 

度且有獲配投資收益時，應如何適用所得稅法第3 9條 

規定盈虧互抵制度，計算可扣除之虧損金額所為釋示， 

其規定「應將各該期依同法第4 2條規定免計入所得額 

之投資收益，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，再以虧 

損之餘額，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」，以避免虛增虧損， 

非將投資收益計入該年度所得額課稅，未違反所得稅 

法 第 4 2 條規定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立法設 

計 ，且該函目的係為正確計算可扣除之實際虧損金額， 

以兼顧租稅公平及反映營利事業實際經營所得與納稅 

能 力 ，尚無變相擴大稅基，將投資收益於發放公司階 

段及獲配公司階段皆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。

4. 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後，股利總額未含可扣抵稅 

額 ，即股利總額等於股利淨額，直接以股利淨額（投 

資收益）抵減核定虧損，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後， 

再行核課。不論是否施行兩稅合一，均係以不含可扣 

抵 稅 額 之 「股利淨額」抵減核定虧損，自本年度純益 

額中扣除後，再行核課稅捐，二者並無不同。

二 、請主管機關財政部就下列事項予以說明，並提供相關資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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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） 依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所稱「該管稽徵機關核定 

之 前 1 0 年内各期虧損」，如何認定？實務上如何顯示？ 

相關投資費用如准予認列為支出，如何顯示？並請提供兩 

稅合一實施前後及廢止後，此類股利通知書及關於營利事 

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攔位3 6 「依所得 

稅法第 4 2條規定取得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」有申報金 

額及攔位 5 3 「全年所得額」申報為「虧損」，且全年所得 

額亦經核定為虧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及核定案全卷 

影本各一份供參（文書内具識別化之個資請予遮隱）。 

財政部意見：

1. 所得稅法第 3 9 條 第 1 項但書所稱該管稽徵機關核定 

之 前 1 0年内各期虧損，係指稽徵機關核定之各期課稅 

所 得 額 ，於減除各該期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股利淨額 

或盈餘淨額及合於獎勵規定之免稅所得後，為各該期

「核定准予扣除之虧損」，稽徵實務上，係於營利事業 

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及調整法令依據說明中呈 

現 。

2 .  營利事業獲配不計入所得之股利收入，如有與該股利 

收入相關之直接必要成本、費 用 、利息或損失，應在 

該股利收入項下減除。

3 .  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實施前之相關資料已逾保存年限 

銷毁無法提供，謹提供兩稅合一廢止前後，股利憑單、 

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及核定通知書供參（如後 

附）。

(二 ） 財政部賦稅署104年 3 月 2 5 日臺稅所得字第10304049180 

號 書 函 稱 ：「公司於虧損年度自國内轉投資事業獲配之投 

資收益屬當年度所得之一部分，雖依所得稅法第4 2條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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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不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，嗣後年度依同法第3 9條第 

1 項但書規定計算該虧損年度之核定可扣除虧損金額時， 

倘未加回該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投資收益，將虛增可扣除 

之虧損金額，造成投資收益於取得年度及虧損扣除年度雙 

重獲益之情形…… 。」所謂造成雙重獲益，理由為何？ 

財政部意見：

1. 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内被投資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

(投資收益），係被投資事業就其所得額課徵營利事業 

所 得 稅 後 ，再將該稅後盈餘分配予投資之營利事業， 

爰所得稅法第4 2條規定，投資之營利事業獲配之投資 

收益不計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，避免因轉投資多層 

而增加其稅負，鼓勵營利事業投資於其他國内營利事 

業 ，促進產業發展，此為第一重獲益。

2 .  營利事業於以後年度所得額扣除以前年度虧損數時， 

若逕以未先扣除投資收益之虧損扣除所得額，將虛增 

虧損扣除金額造成少計課稅所得額及應納稅額，此為 

第二重獲益。

3. 所 得 稅 法 第 3 9 條但書立法意旨在於減輕跨年度盈虧 

差異大之營利事業之所得稅負擔，使確有虧損之事業 

於以後年度有盈餘時，得以彌補該虧損後有餘額，始 

予課稅。惟若各年度虧損未正確衡量，使當年度投資 

收益免稅，且該年度之虧損多計而得於以後年度所得 

中減除，將產生雙重獲益情形，有違上開立法意旨及 

租稅公平原則。

(三 ）107年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稅制後，營利事業所核發之 

股 利 ，是否仍併含可扣抵稅額？以及簡要說明 1 0 7 年之 

新 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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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意見:

1. 我國於 8 6 年間參考當時國際稅制發展趨勢，自 8 7 年 

度起實施兩稅合一完全設算扣抵制度（營利事業繳納 

之營利事業所得稅，得 由 股 東 、社員依規定扣抵其應 

納綜合所得稅），以提高投資意願。嗣為維持財政健全 

及 永 續 ，10 3年 6 月 4 日修正上開制度，自 10 4年起 

改採兩稅合一半數設算扣抵制度（即繳納之營利事業 

所 得 稅 ，僅半數得併同股利分配）。

2. 鑑於兩稅合一實施已逾2 0 年 ，外界迭有稅制過於複 

雜 、遵從及稽徵成本高、衍生稅務爭議、不符國際股 

利課稅制度及造成假外資避稅等負面評論，爰參考國 

際 趨 勢 ，於兼顧租稅公平、經濟效率、稅政簡化及財 

政收入四大目標下，就所得稅制作結構性調整，107年 

2 月 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，廢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 

扣 抵 制 度 ，改採股利所得二擇一制度（方式一合併計 

稅 ，方式二分開計稅），不同型態股東可享有下列減輕 

稅負效益.

(1) 一般投資人

適用綜合所得稅較低稅率者，得選擇方式一合併 

計 稅 ，得按股利金額 8.5%計算可抵減稅額，每 

戶申報之可扣抵稅額上限為8 萬元，於簡化稅政 

下維護其原有抵（退 ）稅 權 益 。

( 2 )  企業主要投資人

適用綜合所得稅較高稅率者，得選擇方式二按單 

一稅率2 8 %分開計稅，具稅負減輕效果。

3.  配合所得稅制優化方案推行及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 

正 ，自 107年 1 月 1 日 起 ，已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

i i



制度，營利事業毋須設置及記載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。 

營利事業獲配之股利或盈餘金額不含可扣抵稅額，且 

仍依所得稅法第4 2條 規 定 ，不計入所得額課稅，與廢 

除前並無不同。

(四 ） 檢送本件聲請人所提供三份鑑定書意見，請針對其所示鑑 

定 意 見 ，提出意見說明。

財政部意見：

聲請人就所得稅法第3 9條 、第 4 2條及財政部6 6年函釋 

之見解及質疑，已於上開爭點題綱中回應。

(五 ）  系 爭 函 自 6 6 年 適 用 迄 今 ，其中有爭議之案件比例約若 

干 ？系爭函如經宣告違憲，對於國家稅捐公平及稽徵程序 

之影響？

據國稅局統計，近 1 0年 （9 9 至 108年度）與系爭函相關 

之案件提起行政救濟比例約0 . 0 7 % ;系爭函如經宣告違 

蕙 ，此類案件減除投資收益部分之虧損，估計影響稅收約 

81 2億 元 （平均每年約8 1億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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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大法官審理107年度憲二字第411號聲請解釋憲法案 

財政部就110年 9 月 2 8 日說明會所詢事項之補充說明

一 、  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之立法目的為何？

答 ：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之立法目的，係為核實反映 

企業之租稅負擔能力，落實量能課稅原則

所得稅之課徵，以年度為期間計算課稅所得，營利事業以 

往年度營業之虧損，原則上不得扣抵其本年度之所得。考 

量經營成果波動幅度較大之企業，租稅負擔過重，所得稅 

，法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，基於企業係永續經營、促進稅 

制公平合理及正確衡量課稅能力，並防杜取巧，參採外國 

立法例訂定以往年度虧損後轉之規定，明定符合會計帳薄 

完 備 、財務報表及課稅所得計算足資信賴並如期申報等法 

定要件者始得適用，俾正確計算虧損年度之虧損及嗣後虧 

損扣除年度之所得，核實反映企業之租稅負擔能力，落實 

量能課稅原則；該但書規定尚非全部營利事業皆得適用， 

係立法者選擇性適用，以符立法意旨。

二 、  財政部6 6 年 3 月 9 日台財稅第31580號 函 （下 稱 6 6 年函） 

是否逾越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，違反租稅法律 

主義？

答 ：財 政 部 6 6 年函係執行所得稅法第3 9 條規定之技術性及細節 

性 規 範 ，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尚無違反租稅法律主義

(一 ）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 但 書 「稽徵機關核定之1 0年内各 

期虧損」，依同法第 2 4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應以營利事業以往 

各該年度之收入總額（包含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），減除各 

項成本費用、損失及稅捐計算。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内其他 

營利事業所獲配之投資收益，依所得稅法第4 2條規定不計 

入獲配年度所得額課稅，惟仍屬該年度之收入，倘僅按所



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文義解釋，以耒含該投資收益之 

核定虧損作為扣抵數額，將虛增該年度可扣除虧損金額。

(二）為正確計算企業跨年度之虧損及盈餘，財政部6 6 年函爰規 

定營利事業於嗣後所得年度計算以前虧損年度之「實際營 

業虧損」時 ，應將該虧損年度之投資收益包含在内，俾符合 

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正確衡量企業租稅負擔能力、 

落實量能課稅原則之立法目的。是 以 ，財政部6 6 年函係依 

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意旨所為核釋，且該函目 

的係為正確計算可扣除之實際虧損金額，以兼顧租稅公平 

及反映營利事業實際經營所得與納稅能力，屬執行所得稅 

法 第 3 9條規定之技術性及細節性規範，未增加法律所無之 

限 制 ，尚無違反租稅法律主義。

三 、財政部 6 6 年函是否違反所得稅法第4 2條避免重複課稅之規 

定 ，變相擴大稅基？財政部 6 6 年函所引述所得稅法第4 2條 

規定歷經兩稅合一稅實施前、實施後至廢止計4 0餘 年 ，該函 

是否須配合檢討？

答:所得稅法第42條目的係為減輕公司間轉投資收益所得稅負擔， 

財政部 6 6 年函係為正確計算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但書可 

扣除之實際虧損金額，未違反所得稅法第4 2條規定

(一）查所得稅法第4 2 條規定於 5 2 年增訂後歷經數次修正（如 

下表），不論立法設計採全部或部分之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 

課 稅 ，其立法目的均為減輕公司間轉投資收益課徵所得稅 

稅 負 ，促 進 投 資 。上開轉投資收益雖歷經所得稅法不同立 

法時期之減輕稅負設計，其本質仍屬營利事業之收入，為 

構成其所得（純益額）之一部分。是 以 ，所得稅法第3 9條 

第 1 項但書規定意旨係正確反映可扣除之實際虧損金額， 

自應包含該投資收益在内，並不因所得稅法第4 2條規定立 

法設計更迭而有不同。



增修曰期 所得稅法第4 2條條文

52.01.15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，投資於國内其他非受免 

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 

者 ，其投資收益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。

69.12.26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，投資於國内其他非受免 

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 

者 ，其投資收益之8 0 % ，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。

86.12.26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，因投資於國内其他營利 

事 業 ，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，不計入

所得額課稅，其可扣抵稅額，應 依 第 6 6 條之 

3 規 定 ，計入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。

107.01.18 公 司 、合作社及其他法人之營利事業，因投資 

於國内其他營利事業，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，

不計入所得額課稅 p

(二）財政部6 6 年函係財政部基於主管機關權責，就營利事業虧 

損年度且有獲配投資收益時，如何適用所得稅法第3 9條第 

1 項但書計算可扣除虧損金額所為釋示，其規定「應將各該 

期依同法第4 2條規定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，先行抵減 

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，再以虧損之餘額，自本年度純益額 

中扣除」，係為符合前開法條但書立法意旨，核實反映虐亏損 

及落實所得稅量能課稅精神，未違租稅法律主義；又該函 

釋尚非將投資收益計入虧損年度（獲配股利年度）之所得 

額 課 稅 ，亦未使投資收益於發放公司（被投資公司）階段及 

獲配股利公司（投資公司）階段皆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（下 

稱營所稅），未違反所得稅法第4 2條 規 定 。 •

四 、營所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所載核定課稅所得（虧損）金 額 ， 

是否即營利事業以後所得年度可主張扣除之「稽徵機關核定 

以前年度虧損」？如 否 ，所得稅法第3 9條 第 1 項但書之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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虧 損 ，相關核定書表如何呈現？

答 ：營利事業主張扣除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但書之前1 0年度 

核 定 虧損額，係於主張扣除虧損年度之營所稅結算申報核定 

通知書及調整法令依據說明中呈現

(一） 所得稅法第 2 4 條 第 1 項及營所稅查核準則（下稱查核準 

則 ）第 2 條 規 定 ，營利事業係依商業會計法等規定產生其 

財 務 報 表 ，辦理所得稅申報時，再就帳載事項與稅法之差 

異 項 目 ，自行依法帳外調整，計算課稅所得（或虧損）。是 

以 ，營所稅結算申報書内容，係按營利事業帳載之各項收 

入 、成 本 、費用及損失計算財務會計所得（或虧損）為基礎

(包括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），再依稅法或其他法律之免稅 

所 得 （如符合獎勵規定之免稅所得）、不計入所得額課稅之 

投資收益調整後，計算課稅所得（或虧損）及應納稅額。

(二） 又營所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，係 以 近 1 0 0萬家辦理營所 

稅結算申報之營利事業適用之核定結果通知，核定通知書

「課稅所得額」攔位核定金額，係呈現稽徵機關就營利事 

業申報所得（虧損）之審查結果並據以計算應納營所稅，非 

為盈虧互抵而設（使用藍色申報書及會計師簽證案件約占 

全部件數之 9 % ) ，尚非逕以該欄位負數金額適用所得稅法 

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。

( 三 ）  為利營利事業於主張扣除虧損年度，計算所得稅法第3 9條 

第 1 項但書規定之以前虧損年度可扣除虧損金額，營所稅 

結算申報書之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申報須知載明，各該虧損 

年度有所得稅法第4 2 條規定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， 

應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，再以虧損之餘額，自本 

年度純益額中扣除。另稽徵實務上，稽徵機關於核發上開 

扣除虧損年度之營所稅結算申報核定通知書及其調整法令 

依 據 說 明 ，呈現所得稅法第3 9 條 第 1 項但書之前 1 0年度



核定虧損額（詳附件）。

五 、所得稅法第4 2條規定轉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課稅，與投資損 

失得於計算所得額時減除，本即立法不同設計，為何要將兩 

者併同考量？

答 ：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3 9條盈虧互抵制度應併同考量投資 

收益及投資損失整體租稅效果，以資衡平

(一 ） 財務會計上，營利事業投資國内其他營利事業，係將被投 

資事業之盈虧，相 應 認 列 「投資收益」及 「投資損失」，計 

入會計所得中。

(二 ） 稅 務 上 ，為明確一致計算各營利事業之盈虧，投資收益係 

於獲配股利時計入，投資損失於被投資事業發生虧損而減 

資彌補虧損時實現計入，其與財務會計投資損益之認列時 

點 不 同 ，但結果將趨於一致（詳 〔釋例一〕）。

〔釋例一〕

乙公司為甲公司100%持股之子公司，財務會計上甲公司係 

採權益法1評價乙公司。乙公司第1 年度至第4 年度營業淨 

利 （損失）分別為淨利10 0萬 元 、淨利 2 0 0萬 元 、損 失 500 

萬元、0 元 ；乙公司第2 年 度 、第 3 年度各分配股利100萬 

元 、2 0 0萬 元 ，另於第4 年度減資彌補損50 0萬 元 。

. 甲公司認列投資損益說明（如下表）：

1 、財務會計：曱公司係採權益法評價乙公司，乙公司當年 

度之盈餘或虧損，甲公司於同一年度應按持股比例認 

列投資收益或損失，至於乙公司分配股利時及減資彌 

補虧損時.，尚不需認列收益及損失。故乙公司第1 年度 

至 第 3 年度營業淨利（損失）分別為淨利100萬元、淨 

利 2 0 0萬元、損 失 50 0萬元，甲公司應依持股比例100%

1 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苐6 號 「投資關聯企業及合資」第 3 條 第 4 款規定，權益法係指投資之原始認列 

依成本衡量，其後投資者依對被投資者淨資產份額之變動，而調整其投資帳面金額之會計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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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各該年度相應認列投資收益1 0 0萬 元 、收 益 2 0 0 萬 

元及損失50 0萬 元 ，最終合計認列投資損失2 0 0萬元。

2 、 稅務規定：甲公司應於「獲配」乙公司股利時認列投資 

收 益 ，並於乙公司「減資彌補虧損」時認列投資損失。 

本案例乙公司於第2 年度及第3 年度分配股利1 0 0萬 

元 及 2 0 0萬 元 時 ，甲公司應於第2 年度及第3 年度認 

列投資收益1 0 0萬元及 2 0 0 萬 元 ；第 4 年度乙公司減 

資彌補損5 0 0萬 元 ，故甲公司於第4 年度認列投資損 

失 5 0 0萬 元 ，最終合計認列投資損失2 0 0萬 元 。

3 、 綜 上 ，財務會計與稅法規定投資損益之認列時點雖不 

同 ，但長期而言將趨於一致。

單 位 ：新臺幣萬元

第 1年 第2 年 第3 年 第4 年 合計

財務會計：

投資收益(損失） 100 200 -500 0 -200

稅務規定：

投資收益(損失） - 100 200 -500 -200

( 三 ） 因稅務上，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内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「投 

資收益」，依所得稅法第4 2 條 規 定 ，享有不計入所得額課 

稅之租稅效果；被投資事業發生虧損而減資彌補虧損等情 

事 ，依查核準則第9 9條 規 定 ，其 「投資損失」得自課稅所 

得額中減除，因 此 ，適用所得稅法第3 9條盈虧互抵機制， 

計算跨年度間之可扣抵實際虧損金額時，應將「投資收益」、 

「投資損失」一致且衡平反映於各該年度之課稅所得（虧 

損 ），俾與財務會計上跨年度投資收益、損失相抵後之會計 

所得情形一致，符合該條規定考量企業永續經營及正確衡 

量納稅能力之意旨（詳 〔釋例二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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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釋例二〕

曱公司第1 年度至第3 年度申報營業淨利（損失）分別為 

損 失 3 0 0萬 元 、淨 利 15 0萬 元 、淨 利 2 5 0萬 元 ，投資收益 

(損失）分別為收益2 0 0 萬 元 、損 失 1 0 0萬 元 、損 失 100 

萬 元 。甲公司計算核定可扣抵虧損，依財政部6 6年函規定 

先行抵減投資收益，長 期 而 言 ，其課稅所得將與實際營業 

盈餘及財務會計所得趨於一致。

單 位 ：新臺幣萬元

第 1年 第 2 年 第3 年 合計

營業淨利(損失） (300) 150 250 100

投資收益(損失） 200 (100) (100) 0

全年所得/財務會計所得 (100) 50 150 100

課稅所得額(齡損广 (300) 50 150 -

可扣抵之虧損〔依財政部6 6 年函 

計 算 為 -100 = (-300+200)〕

- (50) (50) -

減除虧損扣除額後之課稅所得額 ■ 0 100 100

註 ：課稅所得額(虧損）已減除投資損失，惟不包含所得稅法第42條之投資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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